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粤工信规划政策函〔2021〕9 号 

 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

开展制造业单项冠军摸底调查的通知 
 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各行业协会、商会，有关

企业： 

为建立制造业单项冠军梯度培育体系，持续扩大我省国家级

制造业单项冠军数量，加快培育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和具

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，有力支撑我省制造强省建设和战

略性产业集群建设，现开展我省制造业单项冠军摸底调查。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摸底调查范围 

包括但不限于战略性产业集群“五个一”工作体系中的重点

企业，专精特新企业特别是“小巨人”企业，“独角兽”企业、

瞪羚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型中小企业，拟上市企业，大型

骨干企业及其关联企业、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，历次申报制

造业单项冠军未入围企业等。 

二、摸底调查对象的条件 

省内具备申报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条件的“隐形冠军”企

业，以及未来 5 年有望达到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申报条件的后

备企业。主要条件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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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相关细分产品市场中（细分产品可参照现行《统计

用产品分类目录》的产品分类或行业分类惯例），拥有强大的市

场地位和很高的市场份额，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 5 位

或国内前 2 位（其中，申报当年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须单项产

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 3 位）。 

（二）企业长期专注于瞄准的特定细分产品市场，从事相关

业务领域的时间达到 3 年以上（其中，申报当年国家级制造业单

项冠军须从事相关业务领域的时间达到 10 年或以上，或从事新

产品生产经营的时间达到 3 年或以上）。 

（三）生产技术、工艺国际领先，产品质量精良，相关关键

性能指标处于国际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（其中，产品如属于关键

领域补短板的，在当年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申报中优先推荐）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请各单位认真组织调查摸底，广泛搜集我省“隐形冠

军”企业和后备企业，于 2021 年 4 月 2 日（星期五）前将有关

企业信息（详见附件表格）发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（规划与产业

政策处）。 

（二）企业认为自身条件达到或者近期有望达到摸底调查对

象条件的，可以通过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各行

业协会、商会等渠道向我厅报送企业信息。 

（三）鼓励社会各界向我厅提供“隐形冠军”企业和后备企

业信息，今后可以随时动态反馈。 

（四）我厅将根据收集到的企业信息，适时组织开展企业调

研和专项业务辅导，计划 2021 年第二季度组织本年度制造业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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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冠军申报等辅导。 

四、政策支持 

（一）企业上市服务。按照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

司质量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0〕14 号），支持制造业单项冠军等

企业发展壮大，支持优质企业上市。 

（二）专属融资服务。围绕战略性产业集群建设，面向制造

业单项冠军企业提供专属融资服务。 

（三）企业诉求服务。通过省大型骨干企业诉求平台，协同

省市有关部门向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提供诉求服务，根据行业特

点和企业需要，“一企一策”为企业纾困解难。 

（四）申报辅导服务。指导企业参加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

申报，组织专家对企业进行专项辅导。 

 

附件：广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摸底信息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4 日 

（联系人：李竞，电话：83134777、13533786006，传真：

020-83133247，邮箱：ghzcc@gdei.gov.cn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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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
